
 
 

 

 

 

公安機關交通管理部門                        

 
簡介 
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是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道路交通安全法》（2004 年 5 月 1 日）在深

圳的執法部門。 
 

 
法規 
除以上《交通安全法》外，交通警察涉及的其他法規有： 

1．《中華人民共和國道路交通安全法實施條例》，2004 年 4 月 28 日國務院第 49 次常務會議通

過； 

2．《廣東省道路交通安全條例》，2006 年 1 月 18 日廣東省第 10 屆人大 22 次會議通過； 

3．《道路交通安全違法行為處理程序規定》，2004 年 4 月 30 日通過； 

4．《交通事故處理程序規定》（同上）； 

5．《機動車登記規定》（同上）； 

6．《機動車駕駛證申領和使用規定》（同上）； 

7．《交通警察道路執勤執法工作規範》，公通字[2005]84 號。 
 
要點 
貨櫃車公司及司機要注意的要點有： 

 

項目 內容 

機動車登記 註冊、變更、轉讓、抵押、註銷 

駕駛證 申請、換證、記分、審驗 

交通事故 交通事故快處快賠、索賠流程、材料 

統計 交通違法及交通事故統計  
 

 

 



 
 

 

 

 

公安機關交通管理部門 – 機動車登記         
 

法規 
機動車登記按以下法規管理： 

1．《中華人民共和國道路交通安全法》第二及四章； 

2．《中華人民共和國道路交通安全法實施條例》第二及四章（簡稱《條例》）； 

3．《機動車登記規定》（簡稱為《規定》）。 

 
要點 
機動車登記主要涉及註冊、變更、轉移、抵押及註銷。 

 
註冊登記 
機動車新車在內地註冊登記由市一級公安機關交通管理部門負責；已經在香港登記的機動車，申

請內地登記的，由廣東省公安廳交通管理局負責，登記時所有人向住所地公安機關交通管理部門

（或單位主要辦事機構所在地）提交以下證明及憑證： 

1． 所有人身份證明（例：組織機構代碼證書或個人居民身份證，香港居民則是入境身份證）；

2． 來歷證明（例：購車發票，詳見《規定》第三十八條）； 

3． 出廠合格證明或進口憑證； 

4． 完稅證明或免稅憑證； 

5． 其他證明或憑證（例：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憑證）； 

有關部門應由受理日起 5 個工作日內完成登記審查工作，核發：登記證書、號牌、行駛證、檢驗

合格標誌。 

在路上行駛時應懸掛機動車號牌，貼上檢驗合格標誌，保險標誌及隨車攜帶行駛證。 

 
其他事項變動應辨理登記 
機動車發生下列情形，應至登記機關辦理相應登記： 

1． 所有權轉移的，辦理轉移登記； 

2． 機動車改變車身顏色、更換發動機、更換車身或者車架、因質量問題更換整車、營運機動車

改為非營運機動車、非營運機動車改為營運機動車、機動車所有人住所遷出或者遷入登記機

關管轄區域的，辦理變更登記； 

3． 機動車用作抵押的，辦理抵押登記； 

4． 機動車報廢的，辦理註銷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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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登記 
申請轉移應在車交付之日起三十日內向登記該車的公安機關交通管理部門交驗機動車及提交以

下證明、憑證： 

1． 當事人身份證明； 

2． 所有權轉移的證明、憑證； 

3． 機動車登記證書； 

4． 機動車行駛證。 

以及填寫《機動車轉移登記申請表》。 

 
抵押登記 
申請登記，應填寫《機動車抵押/註銷抵押登記申請表》，由所有人（抵押人）和抵押權人持以

下文件共同申請： 

1． 抵押人和抵押權人的身份證明； 

2． 機動車登記證書； 

3． 主合同和抵押合同； 

機動車抵押登記資料（登記日期、登出抵押日期）可供公眾查詢。 

 
註銷登記 
機動載貨汽車由註冊登記日起，10 年內每年檢驗一次，超過 10 年，每 6 個月檢驗一次。 

機動車有強制報廢制度，按安全技術狀況和不同用途，規定不同報廢標準及辦理註銷。 

報廢註銷，應填寫《機動車停駛、複駛/註銷登記申請表》及提交： 

1． 機動車登記證書； 

2． 號牌； 

3． 行駛證； 

4． 回收企業的《報廢機動車回收證明》。 

 

因其他原因註銷的手續同上，但不需要提交《報廢機動車回收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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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駕駛證由以下法規管理： 

1．《中華人民共和國道路交通安全法》； 

2．《中華人民共和國道路交通安全法實施條例》（簡稱《條例》）； 

3．《機動車駕駛證申領和使用規定》（簡稱《規定》）。 

 
要點 
機動車駕駛證主要涉及申領、換證、記分和審驗。 

 
申領 
申請機動車駕駛證，應符合國務院公安部門規定的駕駛許可條件，經考試合格後，由公安交通管

理部門發給駕駛證。（公安機關交通管理部門以外的任何單位或個人，不得收繳、扣留駕駛證）。

申請條件如下： 

 

條件 具體要求 

年齡 載貨汽車 18-60 歲，牽引車 24-50 歲 

身材 身高 155 厘米以上，視力 5.0 以上，聽力正常，肢體健全 

經驗 已有中型客車或大型貨車駕車資格 3 年以上 

無在造成人員死亡的交通事故中承擔全部或主要責任的紀錄  

 
換證 
機動車駕駛證有效期 6 年。駕駛證丟失、損毀、機動車駕駛人員申請補發，應向公安機關交通管

理部門提交身份證明及申請材料，申請材料包括： 

1． 申請人的身份證明 

2． 縣級或以上醫療機構出具的身體條件證明 

3． 機動車駕駛證申請表 

4． 所持境外機動車駕駛證 
 

 



 
 

 

 

 

公安機關交通管理部門 – 駕駛證             
 

記分和審驗 
1．道路交通安全違法行為累計積分週期（及記分週期）為 12 個月，滿分為 12 分，從機動車駕

駛證初次領取之日起計算。依據道路交通安全違法行為的嚴重程度，一次記分的分值為：12
分、6 分、3 分、2 分、1 分五種。 

2．對機動車駕駛人的道路交通安全違法行為，處罰與記分同時執行。 

3．機動車駕駛人一次有兩個以上違法行為記分的，應當分別計算，累加分值。 

4． 機動車駕駛人對交通安全違法行為處理不服，申請行政復議或者提起行政訴訟後，經依法裁

決變更或者撤銷原處罰決定的，相應記分分值予以變更或撤銷。 

5． 公安機關交通管理部門應當向社會公佈機動車駕駛人違法行為記分查詢方式，提高查詢便

利。 

6． 機動車駕駛人在一個記分週期內累積積分達到 12 分的，應當在十五日內到機動車駕駛證合

法地或違法行為地公安機關交通管理部門接受為期七日的道路交通安全法律、法規和相關知

識的教育。機動車駕駛人接受教育後，車輛管理所應當在二十日內對其進行科目一考試。機

動車駕駛人在一個記分週期內兩次達到 12 分的，車輛管理所還應當在科目一考試合格後十

日內日對其進行科目三考試。 

7． 年齡在 60 周歲以上或者持有大型客車、牽引車、城市公車、中型客車、大型貨車、無軌電

車、有軌電車准駕車型的機動車駕駛人，應當每年進行一次身體檢查，在記分週期結束後十

五日內日，提交縣級或者部隊團級以上醫療機構出具的有關身體條件的證明。 

 
 

 

 

 

 

 

 

 

 



 
 

 

 

 

公安機關交通管理部門 – 交通事故            
 

快處快賠  

 
交通事故快處快賠流程圖 

 

 

 

 

 

 

 

 

 

 

 

 

 

 

 

 

 

 

 

 

 

 

 

 

 

 

 

機動車發生的無人員傷亡、無損壞公共設施兩車

以上發生的輕微交通事故 

撥打 122 報警，並保護

事故現場等待交通警察

前來處理 

否 
各方當事人自行

協商處理 

交通警察依法快速處理

並填發《事故認定書》

給事故當事人 

事故當事人持《事故認

定書》向理賠保險公司

備案並要求索賠 

是 

自行將事故車輛移至不妨

礙交通的地方，自行協商處

理 

持《事故事實形態》確認卡

等證件材料，各方共同到理

賠保險公司索賠，或到市區

內的兩個快處快賠點進行

索賠 

交通事故現場處理結束

各方填寫《事故實施形態確認

卡》，有條件的可拍照或地面

標記車輛現場位置 

 
 

 

 

 



 
 

 

 

 

公安機關交通管理部門 – 交通事故           

索賠材料 
必備材料： 

1． 賠款收據（由保險公司印製）； 

2． 賠款委託書（如需委託第三方收取賠款的）； 

3． 保險單、批單影印本； 

4． 機動車保險出險/索賠書（由保險公司印製）； 

5． 駕駛證、行駛證影印本； 

6． 被保險人身份證影印本和收款人身份證影印本各兩份（如被保險人或收款人為個人的）； 
 

事故證明材料（交通事故證明由公安交警、法院等相關機構出具，或提供＂快處快賠＂的機動車

《交通事故當事人事故事實形態確認書》）。 

 
 
如涉及車輛及其他財物損失，所需的相關材料： 
1．損失定損單（需經保險公司或公估公司核定）； 

2．修復發票； 

3．損失照片。 

 
 
如涉及人員傷亡，所需的相關材料： 
1． 醫療費報銷憑證； 

2． 縣（區）級以上醫院診斷證明/住、轉、出院證明、續醫證明、護理人員證明、營養費證明、

康復費證明； 

3． 法醫傷殘鑒定書、傷殘鑒定費用單、殘疾輔助器具費用單據、喪失勞動能力證明； 

4． 死亡證明書、法院驗屍報告、喪葬費單據； 

5． 傷、殘、亡者、護理人員和參加事故處理人員誤工證明及收入情況證明； 

6． 當事人和事故處理人員住宿費、交通費報銷憑證； 

7． 經濟賠償憑證（由事故處理部門蓋章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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索賠注意事項 
1． 發生保險事故時，請保護現場，並立即向公安機關交警或消防等部門報案。同時請通知保險

公司或公估公司，以便及時派出查勘人員協助處理事故有關事項。 

2． 車輛修理前，請通知保險公司對受損害標的進行定損。 

3． 當交通事故處理結案且受損車輛修復、受傷人員醫療康復後，即可向保險公司申請索賠。 

4． 當提交的索賠單證齊全且經核對無誤後，保險公司將支付賠款。 

 

 
 
索賠流程  

索賠流程圖 

 

 

 

 

 

 

 

 

 

 

 

 

 

 

 

 

 

 

 

 

 

 

 

 

 

 

發生保險事故 

保護現場並進行施救 

向公安交警報案 通知保險、公估公司 

取得事故相關證明 協助查勘現場 

保險公司核定損失 

提交索賠材料 

收取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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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機關交通管理部門 

交通違法及交通事故統計                      
 
 
統計 

2005、2006 年港澳車輛在深圳發生交通違法及交通事故的情況簡介： 

1．港澳車輛在深圳發生交通違法行為的相關情況： 

2006 年 1 月 1 日至 11 月 28 日，港澳車輛在深圳市範圍內共發生各類交通違法行為 34145

宗，其中已處理 12621 宗，為處理 21524 宗。 

最常見的交通違法行為包括：駕駛機動車在禁行時間、路段行駛（5846 宗）；不按規定車

型分道行駛（5543 宗）；超速行駛或者逆向、倒退行駛（5136 宗）；在高速路上超速不足

50%（4296 宗）；遇紅燈時強行或者不服從執勤交警指揮（2844 宗）；機動車不按交通信

號等通行（1880 宗）；機動車違反禁止標線指示（1621 宗）；在非機動車道、人行道、劃

有黃線路段或其他禁停路段停放車輛（1072 宗）；違反規定使用專用車道（528 宗）。 

2． 港澳車輛在深圳發生交通事故的相關情況： 

在 2005 年度，港澳車輛在深圳市範圍內共發生交通事故 118 宗，死亡 29 人，受傷 168 人。

2006 年 1 月 1 日至 11 月 28 日，港澳車輛在深圳市範圍內共發生各類交通事故 75 宗，死

亡 35 人，受傷 88 人。其中最常見的交通事故成因包括不按規定讓行、未與前車保持安全

距離以及違法轉彎、調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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